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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
娶
違
律
應

.. 
行
離
異
者
興

，

其
夫
及
失
之

親
屬
有
犯

岱
(
慵
綽
惋
嬌
作

讀

倒、

二
一、

四

卷
十
二

【
謹
按
】
原
奏
以
二
十
五
歲
為
斷
，
似
尚
得
平
，
部
改
為
一
小
行
婚
配
，致
令
孤
寂
，
則
並
無
年
限
矣
。

-
v

一
福
建、
基
灣
地
古
民
人
，
木
得
與
帶
人
結
親
，
連
者
離
異
:

民
人
照
遠

制
律
，
杖
一
百
;
土

官
遇
事
滅

一
等
，
各
杖
九
十

。
該
地
方
官
如
有
知
情
故
縱
，

題
參
交
部
議
處
。
其
從

前
已
娶
生
有
子
關
者
，
即
安

置
本
地
為
民
，
不
許
往
來
番
社

，

連
者
照
本
應
盡
律
杖
八
十
。

此
條
係
惋
恆
二
年
定
例
，
恍隔
一兀
年
大
臣
忱
險
傾
奏
准
刪
除。

【
謹
按
】
傾
陶
客
民
，

一
小
許
與
擺
夷
結
親
，
見
雄
詰
姦
細
已

。

極
娶
個
婦
，
見
澈
慨
。
。
散
髮
改
裝
擅
娶
生
番
婦

女
，
見
違
禁
下
海
己

。
均
應
參
霜
。

存

疑

一
、
湖
南
省
所
屬
未
確
髮
之
苗
人
，
與
民
人
結
親
，
俱
照
民
俗
，
以

體
婚
配
。
研
制
憑
媒
的
寫
立
婚
書

，
仍
報
明
地
方
官
立
案稽
查
。
如
有
姦

拐
販
賣
據
妻
逐
堉
等
事
，
悉
照
民
例
治
罪
。
其
商
貿
客
民
，

未
經
入
籍
苗
摳
，
蹤
跡
無
定
者

，
概
一
小
許
與
惜
民
結
親
。
如
有
私
相
連
結

滋
辜
者
，
按
例
治
罪
。
失
察
之
地
方
官
，
照
例

議
處
。

至
溪
桐
深
居
描
險
，
有
願
與
民
人
給
親
者
，

亦
聽
其
自
便
，
悉
照
前
例
辦

哩
。

此
條
係
做
恆
二
十
九
年
吏
部
俏書
慨
怯
候
條
奏
定
例
。

【
謹
按
】
民
人
與
外
英
有
准
結
親
者

，
亦
有
不
准
結
親
者
。
世
脆二
十
五
年
，
曾
將
關
捕
民
油
站
親
之
例
，一
概
停
止
。

越
數
年
，
而

復
有
此
例
，
亦
由
體
人
情
之
意
也
。
惟
專
言
闖
關
而
未
及
別
省
，
蓋
由
各
督
撫
未
經
奏
請
耳
。
修
例
時
自
應
通
行
有
苗
夷
省
分
，
體
祭

情
形
畫
一
…
辦
理
，
庶
本
致
彼
此歧
異
。

-
、
凡
據
娶違
律

，
應
行
離
異
者
，
與
其
夫
及
夫
之
親
屬
有
犯
，
如
係
先
姦
後
娶
，
或
私

，

自
茍
合
，
或
知
情
買
休
，
雖
有
媒
的
婚
書
，
均
依

凡
人
科
斷
。
若
立
係
同
姓
、
及
尊
卑
良
賤
為
婿
，
或
居
喪
據
娶
，
或
有
妻
更
娶
，
或
將
妻
掉
你
頁
，
娶
者
果
不
知
惰
，實係
明
媒
正
娶
者

，
雖
律
應
離
異
，
有
犯
仍
按
服
制
定
擬
。

此
條
係
陳
健
十
三
年
岡
山
總
督
慨
陳
題
膨
陣
民
毆
傷
慘
世
悔
身

死
一
諜
，
議
准
定
例
。

* 

【
謹
按
】
唐
律
疏
議
.. 

「
夫
者
，
依
懼
，
布
三
笛
月
廟
見、
有
未
廟
見

、
或
就
摘
等
三
種
之
夫
，
並
同
夫
法
。
其
﹒
蒂
克
吉
日
及
完
婚
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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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已
未
挑
選

旗
女
許
字
民

人

髏

律
無
先
姦
後
娶
之
女
，
蓋

，本
於
一兀
律
。
諸
先
通
姦
役
斷
復
娶
以

t
i

l
t

為
妻
妾
者
，
雖
有
所
生

等
，
唯
一
小
得違
約
改
嫂
，
自
餘
相
犯
，
並
同
凡
人
。

」
應
與
此
例
參
君
。

男
女
，

猶
離
之
。

按.. 

此
情
因
姦
被
斷

復
娶
亞一

一
口，如
未
經
斷，似
不
在內
。
學
卑
為
婚
們
內
，
晃
女
親屬
尊
卑
相
犯
重
情

一
條
已
，
斟
酌
情
節
定
擬
，
已
有
胡
文
，
何
得
謂
無
專
條

?

前
例
特
渾
言
之
耳
。
此
例
極
為
分
晰
，
遂
致
有
窒
礙
一
小
通
之
處

。

此
祇
言
卑
幼
干
犯
尊
長
之
罪
，
若
尊
長
殺
傷
卑
幼
，
是
否
亦
照

凡
論
?

貿
休
之
婦
毆
死
翁
姑
，
既
例
以
凡
人
諦
，
則
翁
姑
殺
傷
買
休
等
項
，
于
婦
自
應
亦
以
凡
人
論
矣
。
若
翁
姑
並
不
知
係
買
休
及
姦

惰
，
應
否
亦
以
凡
人
論
?
一
併
記
參
。

此
條
同
姓
為
婚
各
項
，
果
係
明
媒
正
娶
，
有
犯
仍
應
按
服
制
定
擬
。
惟
樽
博
鴻
憐
牌

。

內
，

指
明
父
母
之
姑
舅
兩
姨
姊
妹
各
項
，
似
難
與
居
喪
婊
娶
等
類
同
諦
。
如
娶
母
之
姑
為
妻
，
則
母
反
以
姑
為
媳
矣

，
女
母
之
姨
亦
然
。
娶

女
堉
之
姊
妹
為
妻
，
則
伊
女
郎
以
夫
家
之
姊
妹
為
繼
母
矣
。
娶
子
孫
婦
之
姊
妹
為
妻
，
則
子
孫
之
婦
，
反
以
姊
妹
為
繼
姑
繼
祖
姑
矣
。

名
之
不
正
，
莫
此
為
甚
。

如
，有
干
犯
殺
傷
等
類
，
殊
難
科
罪
。
此
雖
絕
無
之
卒
，
惟
既
載
之
律
害

，
帥
不
可
隨
便
添
築
o
再
如
娶
父
母

之
表
姊
，

則
伊
妻
即
欠
母
之
外
姻
總
麻
會
長
也
;
若
干
犯
伊
之
女
母
，
則
伊
欠
母
將
所
娶
之
妻
殺
傷
，
其
將
如
何
擬
斷
?
女
母
之
姨
，

則
較
父
母
之
表
姊
更
尊
矣

，
木
骨
於
己
之
欠
母
一
張
者

，
而
屈
之
卑
於
父
母
一
張
可
乎
?
此
例
之
所
以
木
易
修
改
也
。

尊
卑
為
婚
，

係
名
分
之
大
不
正
者
，

與
同
姓
部
項
一小
同
。
唐
律
疏
議
已
詐
言
之
矣
。
修
例
時
未
加
詳
核
，
以
類
列
入
，
殊
覺
芥妥
，
此
層
似
應
刪
去
。

一
、
八
旗
內
務
府
三
旗
人
，
如
將
未
經
挑
避
之
女
，
許
字
民
人
者
，
將
主
婚
之
人
，
照

達

制
律
杖
一
百
。

老
將
已
挑
選
及
例
一
小
入逃
之
女
，
許
字
民
人
者
，
照
追
令
律
依
口
五十
。

其
聘
娶
之
民
人
一
體
到
罪
。

此
條
係
隨
恍
十
六
年
刑
部
審
奏
銀
白
旗
險
陣
馬
甲
除
恆之
旬
做
做
民
將
，
才
J女
許
配
與
民
人
高
樟

為
妻
一

-案
，
經
戶
部
奏
准
定

例

【譚
按
】
此
事
為
旗
、

民
結
姻
而
訣
。

戶
部
則

例
尚
有
民
人
之
女
城
與
旗
人
為
萎
，
及
旗
人
娶
長
隨
家
奴
之
女
為
妻
妾
，
並
旗
人
在

外
落
業
，
准
與
該
處
民人
互
相
版
娶
各
膺
，
應

參
君
。
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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憊
十

三
一
五




